
镁冶炼用低阶煤高温热解煤气

标准编制说明（送审稿）

一、工作简况

1 立项目的和意义

我国是原镁生产和消费大国，年产量已数年维持80万吨以上的水平。2019年我国原镁产量为84.48

万吨，占全球的 85%。产量主要分布在陕西、山西、宁夏、新疆等地。其中山西产量11.71万吨，宁夏

5.85万吨。陕西省的原镁主要产在府谷、神木两地，其中府谷产量43.33万吨，神木8.43万吨，总产量占

到全国的62%、全球的52%，巨大的原镁生产对能源需求十分迫切。府谷作为全国首创的利用煤炭热解

工艺为金属镁生产配气的地区，把“煤炭热解装置”作为金属镁生产的一个工段纳入金属镁生产的循环产

业链之中，既能利用热解所产生的煤气为金属镁生产供应燃料，又能利用副产的碳质产品作为还原剂或

燃料供应市场，还能利用副产的焦油通过加氢裂变发展升级版的煤制油产业，使煤炭资源得到充分的综

合利用。

通过煤炭热解工艺生产的煤气发热量，根据原料煤的差异，一般在6300KJ/Nm3~7500KJ/Nm3（折1500

千卡/标准立方米~1800千卡/标准立方米）之间。据统计，每吨原镁的生产需要消耗15000m³~18000m³

的煤气，所以煤气的有效供给可以对原镁生产提供有力保障。目前府谷地区镁冶炼所用燃料煤气的生产

装置已由传统的“中低温热解工艺”升级为“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用该工艺生产的煤气已基本满足我国

绝大多数原镁冶炼需求。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是指神府煤田的侏罗纪煤—“弱粘煤和不粘煤”在生产装

置内热解温度（900℃～1280℃）的条件下进行高温热解反应，以达到煤气最大产出量的目的。该工艺

除产生满足原镁冶炼生产需求的煤气外，还副产碳质产品“洁净炭”。

目前，府谷原镁冶炼所用煤气，主要是利用我国富煤优势，结合神府侏罗纪煤田盛产的“富油弱粘

煤和不粘煤”的特点，通过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生产煤气，该工艺所使用的生产装置已经普遍应用到我

国原镁主产区府谷的镁厂，当地称之为“圆型铁炉”。而常规的中低温热解生产装置当地称为“方型砖炉”。

“圆型铁炉”的产气量可高达1000 m³/吨煤，是传统中低温热解工艺“方型砖炉”的1.5 倍，可充分满足镁

生产对燃料煤气的迫切需求。本标准的制定，将解决为原镁生产配气工段生产的煤气产品无标可依问题。

传统兰炭生产采用的内热式中低温热解工艺（方型砖炉），炉内热解温度为600℃～800℃，吨入炉

原料煤产气量约600 m³，该工艺煤气产量小而兰炭产量偏大，同等数量原料煤的产气量不能满足供应原

镁生产的能源需求；而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炉内热解温度为900℃～1280℃。煤气的产出量要比“中低

温热解工艺”高40％，吨入炉原料煤产气量高达1000 m³以上，在同等用气量的前提下，既满足了原镁冶



炼对能源的需求，又减少了原料煤使用数量，提高了原料煤利用效率，为金属镁循环产业链和煤炭资源

分质高效利用，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1 任务来源

根据《关于下达2020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色协科字[2020]8号）文件由府谷县

镁工业协会负责《镁冶炼用临界超高温热解煤气》协会标准的起草任务，计划号为2020-004-T/CNIA。

2 项目编制组单位简况

2.1 编制组成员单位

本项目的主编单位为府谷县镁工业协会，由其会员单位“陕西天宇镁业集团有限公司、府谷京府煤

化有限责任公司、府谷县金万通镁业有限责任公司、府谷县众鑫有限责任公司、榆林市天龙镁业有限责

任公司、府谷县泰达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府谷县新田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府谷县金川鸿泰镁合金有

限公司、府谷县亚博煤电镁业有限公司”提供样品和部分实验数据，并由府谷县镁工业协会委托专业的

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产品检测。

2.2 主编单位的技术基础

府谷县镁工业协会是以府谷地区34户金属镁生产企业为会员单位，在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的关怀和

指导下，于2005年组建成立。府谷镁协行业宗旨：团结全体行业同仁，致力于把府谷打造成“中国最大

的原镁生产基地”及“全球最大的镁及镁合金供应基地”，以团结、和谐、共赢的行业精神，合力创建全

球镁行业的府谷品牌，打造“中国镁谷、世界镁都”产业新高地。

3 主要工作过程

3.1 任务落实会及预审会

2020年 4月 10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轻金属标准网络预审工作会议，会议

将对《镁冶炼用临界超高温热解煤气》（2020-004-T/CNIA）、《镁冶炼用临界超高温热解煤气副产熟焦》

（2020-005-T/CNIA）等 2项标准进行预审。来自 XX家单位的 XX名代表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对标准预

审稿进行讨论，并形成修改意见。

3.2 相关工作会议及工艺评审

在进行工艺研究的前期，府谷镁协委托的课题组将工艺名称拟定为“临界超高温热解工艺”。2020

年4月15日，由府谷县镁工业协会委托编制的《煤炭临界超高温热解机理分析及清洁化生产工艺技术》

研究报告专家评审会在西安召开，专家组成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陶文铨、陕西环境学会教授冉新权、

中钢集团鞍山热能院教授级高工孟庆波和吴成林、陕西省环境评估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王珍、榆林煤

化工产业促进中心主任张相平（教授级高工）、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车德福和陈代京、高温热解炉研创设

计人吕来雄等煤化工和环保专家。经与会专家讨论决定，将该工艺名称确定为：“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

用圆型铁炉的高温热解，区别于方型砖炉的中低温热解。研究报告的定稿名称为：《低阶煤高温热解机

理分析及清洁化生产工艺技术》，并通过评审。



3.3 标准审定会议

通过预审会及相关论证会议的讨论，形成了对工艺及标准的修改意见。会后编制组决定接受专家意

见，将标准名称修改为《镁冶炼用低阶煤高温热解煤气》，同时修改并完成标准相关送审文件。

根据《关于召开<镁冶炼用低阶煤高温热解煤气>等2项协会标准审定会议的通知》（有色标委[2020]

24号）文件要求，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定于2020年6月3日~4日在北京市召开轻金属标准工作

会议，会议将对《镁冶炼用低阶煤高温热解煤气》（2020-004-T/CNIA）、《镁冶炼用低阶煤高温热解煤气

副产洁净炭》（2020-005-T/CNIA）等2项协会标准进行审定。

二、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起草单位自接受起草任务后，成立了本系列标准编制工作组负责收集生产统计、检验数据、

市场需求及客户要求等信息。初步确定了镁冶炼用《低阶煤高温热解煤气》标准起草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和编制依据：

1）查阅相关标准和国内外客户的相关技术要求；

2）立足于国内自身发展需求以及工业生产能力等技术条件，做到标准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3）对标先进标准和产品实物质量，充分发挥标准的引领性作用，做到标准的先进性；

4）本着科学发展的角度，从科研、生产以及应用等多方面考虑，发挥标准指导科研与生产实践的

作用；

5）完全按照 GB/T 1.1和有色加工产品标准和国家标准编写示例的要求进行格式和结构编写。

三、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是指神府煤田的侏罗纪煤—“弱粘煤和不粘煤”在生产装置内热解温度

（900℃～1280℃）的条件下进行高温热解反应，以达到煤气最大产出量的目的。该工艺除产生满足原

镁冶炼生产需求的煤气外，还副产碳质产品“洁净炭”。

1 标准名称：

根据“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炉内热解温度（900℃～1280℃之间）来确定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的产

品名称，主产品为：“低阶煤高温热解煤气”。副产品为：洁净炭、高温热解煤焦油（黑色，当地俗称“黑

油”）。因此，本标准定义为镁冶炼用低阶煤高温热解煤气。

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镁冶炼用工业回收煤气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质量证明书与订货单（或合同）

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镁冶炼用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制备的可回收利用的煤气（以下简称“回收煤气”）。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410.1 人工煤气组分气相色谱分析法

GB/T 12206 城市燃气热值和相对密度测定方法

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 GB/T 13611中规定的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4.1 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是指“富油弱粘煤和不粘煤”在 900℃～1280℃之间在“圆形铁炉”内进行热

解的工艺。使原料煤热解为三种产品：气态的煤气、固态的洁净炭、液态的焦油。

4.2 低阶煤高温热解煤气：是指用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生产的可回收利用煤气。

5 要求

5.1 组分

回收煤气的组分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回收煤气的组分 单位为百分之

回收煤气等级 氢气 N烷 一氧化碳 氮气 二氧化碳 其他

Ⅰ 级 ≥18% ≥10% ≥15% ＜45% ＜10% ＜5%

Ⅱ 级 ≥15% ≥8% ≥12% ＜50% ＜12% ＜3%

其他可燃气体主要包括乙烯、丙烯等各类可燃的烯类。

其他非可燃气体包括二氧化碳、氧气等。

5.2 热值

回收煤气的热值不小于 6.3 MJ/m3（1500千卡/标准立方米）。

6 试验方法

6.1 组分

回收煤气的组分试验方法按 GB/T 10410.1的规定进行。

6.2 热值

回收煤气的试验方法按 GB/T 12206的规定进行。

7 检测规则

供货方式采用煤气输送管道



7.1 检查与验收

7.1.1 产品应由供方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并填写质量证

明书。

7.1.2 需方应对收到的煤气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与本标准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

不符时，应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属于煤气组分及热值的异议，应在收到产品

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属于其他性能的异议，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如需仲裁，可委托供

需双方认可的单位进行，并在需方共同取样。

7.2 检验项目

产品首次供货或出现以下情况时，应对组分和热值进行检验：

a) 每生产 50炉；

b) 在镁冶炼时出现用气量异常增加；

c) 需方有要求时。

7.3 检验结果的判定

7.3.1 任一样品组分不合格时，可从该炉中领取双倍的样品进行试验，重复检验仍然有不合值时，判

该炉不合格。

7.3.2 任一样品不合格时，判该炉不合格。

7.4 质量证明书

每检验炉气体应附有产品质量证明书，其上注明：

a) 供方名称、地址、电话、传真；

b) 分析项目的检验结果和技术监督部门的检印；

四、实践检测情况

本标准对下述指标项目进行了实践检测的试验验证：

—— 组分见表 1

—— 热值低阶煤高温热解煤气热值 6300KJ/Nm3~7500KJ/Nm3

五、标准水平分析

1、工艺路线创新，在满足各种青山绿水要求的基础上，为镁冶炼提供优质能源，加强了与大自然

的和谐发展；

2、实物质量（煤气、副产物）在满足生产需求基础上实现自我升级，引领相关标准体系建设工作

健康发展；

3、为标准体系配套国内相关技术标准体系，填补煤气、清洁炭标准体系空白；

4、国际范围内技术首创，解决全球 60%左右原生镁锭生产用煤气来源并副产优质洁净炭产品。相

关标准研制过程中，查阅了国内外相关标准，技术指标国际领先，标准水平国际先进。

六、标准的创新点



填补了低阶煤高温热解煤气没有标准的空白。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八、标准中涉及的专利或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任何专利或知识产权。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不作为强制性标准，而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十一、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

十二、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府谷现有金属镁审批产能 85.75万吨，建成产能 76.5万吨。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19

年中国共产原镁 84.48万吨，其中陕西地区累计生产 51.76万吨，府谷产量 43.33万吨。府谷镁产量占

全国总产量 51.29%，占全省总产量的 83.71%。

府谷 62户企业共有方型砖炉 247台，圆型铁炉 439台。其中县内 34户金属镁企业配气工段拥有方

型砖炉 144台，圆型铁炉 364台。

由于同等数量的入炉原料煤，使用圆形铁炉的煤气产量比方形砖炉高 40％。按煤气热值 1500大卡～

1800大卡，吨镁消耗煤气 1.5万立方～1.8万立方估算，用方形砖炉为金属镁生产配气，每 1万吨金属

镁产能需配套兰炭 30万吨。如用圆形铁炉为金属镁生产配气，每 1万吨金属镁只需配套洁净炭产能 20

万吨。

镁冶炼用《低阶煤高温热解煤气》标准编制组

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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